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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次独立调查行动，都是一场战斗。
“调查时，我们大都选择白天踩点熟悉环

境，半夜或凌晨时段突击检查。因为企业偷
排偷放大都选择晚上，不易被发现，造假痕迹
也容易消除。”石敬华告诉记者。

识假打假，既要经验丰富，还要胆大心
细。今年 7 月初，山东省环境信息与监控中
心通过数据分析，发现潍坊城西污水处理公
司氨氮短暂超标后突然降低，不符合污水处
理规律，怀疑企业可能对自动监测设备采样
系统造假。

为此，省监控中心派出执法检查组，于 7
月 6 日 凌 晨 3 点 对 这 家 公 司 进 行 了 独 立 调
查。“监测设备采样是有周期的，我们分析认

为，这种数据骤变情况极有可能是人为造成
的，在设备即将采样时动手脚。”石敬华说。

为抓违法“现行”，调查人员采取非常规
措施，先派一人翻墙潜入厂内，在监测站房附
近的草丛中蹲守。正值盛夏，蚊虫肆虐，但

“潜伏”人员顾不上拍打，生怕闹出动静。10
分钟后，发现有人在监测站房门前窥视，当自
动监测设备即将采样时，此人将采样泵和采
样管放入水桶中，并注入外接自来水，干扰设
备采样。调查人员立即现身，搜集造假证据，
并控制住准备逃跑的作案人。

调查人员固定好证据后，立即通知了公
安部门，现场移交了相关材料。

还有一次，执法检查组连续 3 次对某企

业突击检查，发现企业擅自停运治污设施、排
放污染物浓度超标 10.4 倍等问题，但就是找
不到造假途径，最后判定，造假途径只可能在
烟囱内部。

数日后，检查组第四次突击检查。为查
明真相，执法人员冒着烟囱炉体内 60 余度的
高温，徒手伸进采样口，终于发现了端倪。原
来，为干扰监测数据，企业在采样探头附近加
装了一个吹氮气的小装置，以此稀释采样气
体。在确凿的证据面前，企业不得不承认违
法事实，并受到法律的严惩。

顶着风雨出行，冒着寒暑出击，午夜蹲
守，节假无歇，对一线打假的执法人员来说，
已是家常便饭。正因为有这样一支队伍活跃
在打假一线，让监测设备生产商不敢“开后
门”，运营商不敢“闭只眼”，排污单位不敢“动
手脚”，不仅震慑了违法行为，规范了监测市
场，挤掉了数据水分，还创造了公平的竞争环
境，产生了积极的社会效应。

近年来山东省监测数据造假案件大幅度减
少，在2013年以来查处的39起监测数据造假案

中，2013年、2014年分别高达17起和15起，2015
年减少到4起，2016年以来仅有3起。

近日，记者跟随山东省环境信息与监控
中心执法检查组，赶赴滨州邹平、济宁泗水等
地，连续开展 3 次夜间执法检查，每次都是凌
晨三四点出击，早上八九点才离开企业，尽管
有的放矢，但检查情况表明 3 家企业均属正
常，未发现数据造假等违法行为。

“现在监测造假行为已经很少查到了，这
说明我们的打假行动成效明显，但也不排除
造假手段更高的可能。从目前情况看，我们
的综合手段发挥了作用，企业守法经营、达标
排污已经成为常态。尽管如此，我们也不敢
有丝毫松懈，依然保持高密度的独立调查，不
让违法分子有可乘之机。”石敬华说。

提到一线打假的辛苦，石敬华说：“打假
采用的是独立调查的形式，人员较少，常常又
是在夜间，不仅十分辛苦，还伴随着风险。但
每一次执法检查，明知辛苦又有风险，也没有
任何一个人打退堂鼓。对我们来说，这是我
们的岗位，也是我们的责任。”

山东创新环境监测机制体制，锤炼抓铁有痕的监控执法队伍

监控骁勇将 打假轻骑兵
◆本报记者周雁凌 董若义

这是一支特别能战斗的队伍。

他们文武兼备，识假打假——从数据分析到现场排查，从攀爬烟囱到采样监测，从发现

疑点到锁定证据，他们样样都是“行家”，通过独立调查，让违法企业措手不及，原形毕露；

他们骁勇善战，风雨无阻——无论风雪雨雾、严寒酷暑，哪里有疑点，他们就奔赴哪里，

何时好取证，他们就何时出击，于草丛中蹲守，在夜色中奔袭，与弄虚作假斗智斗勇，毫不含

糊……

他们就是山东省环境信息与监控中心的执法精兵。

2013年至今，山东省环境信息与监控中心共查处监测数据弄虚作假企业39家，分别实

施了顶额罚款、通报、扣减环保补助等行政处罚，其中22起符合移交条件的案件移交公安机

关处理，近30名责任人被处以行政拘留5日~15日的处罚。

7月5日，环境保护部通报表扬了严厉打击污染源自动监控弄虚作假行为的7家单位，

山东省环境信息与监控中心名列其中，而且是唯一一家直接打假的省级监管部门。

近年来，山东省环境信息与监控中心围
绕保障监测数据质量，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积
累经验，在探索中大胆改革创新，逐步形成一
套卓有成效的监测数据打假体系，也锤炼出
了一支业务过硬、作风过硬的执法队伍。

他们率先在全国改革环境监测管理体制
机制，先于新《环境保护法》规定，将监测造假
案件向公安部门移交，独创动态管控系统封
堵造假“后门”，大胆使用监测数据作为排放
超标处罚依据，敢吃“螃蟹”，敢开先河。

今年 6 月 30 日，山东省环保厅对滨州鑫
元水务有限公司进行监控审核时发现，鑫元
水务 6 月 9 日~6 月 29 日外排废水自动监测数
据 COD 日均值连续超过流域排放标准，最
大日均值 323.1mg/L，最大超标倍数 2.23 倍；
6 月 30 日外排废水 COD 为 251mg/L，超标倍
数为 1.51倍。

在有鑫元水务污染源自动监测数据报
告、监测报告、自动监测数据的认定意见、调
查询问笔录作为证据的前提下，山东省环保
厅对鑫元水务超标排污违法行为作出处罚决
定，责令限期治理，两个月内完善治污设施，
确保外排废水稳定达标排放，限期治理期间
不得超标排污，并处以 107.54万元罚款。

这是山东省环保厅应用污染源自动监测
数据直接对企业超标排污违法行为作出处罚
的第一起案件。

记者了解到，以往，污染源自动监测数据
只是作为环保部门掌握企业排污状况的数据
支撑，因其数据质量受多种因素影响存在不
确定性，并不能作为环保处罚的直接依据。
目前，在全国各地，也鲜有先例。

山东环保部门将自动监测数据作为处罚
依据，有胆气，更有底气。这份胆气和底气，
正是源于对数据质量的高度自信。

山东省环境信息与监控中心主任张庆伟
告诉记者，从 2007 年以来的 10 年间，山东省
围绕保障数据质量，展开了一场没有硝烟的
持久战，下了一盘打破常规、出手果决的监测
大棋——

2007 年起，山东省筹集 10 多亿元建设资
金，逐步建成省、市、县三级环境监控体系并
实现全省联网，初步管住了全省排污的主要
阀门。

但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原有的
环境监测体制机制逐渐不适应环境保护的需
求。

“之前，环境质量的监测数据基本由各级
环保部门自行监测上报，‘考核谁、谁监测’，
很难避免同级行政干预，易造成数据注水。

同时，为满足监测信息需求，需要各级都建立
一支庞大的环境监测队伍，难免导致机构编
制膨胀、行政成本攀升。”张庆伟说。

为此，山东于 2012 年率先在全国改革环
境监测管理体制机制，开创了独具特色的环
境监测管理模式，实行环境质量“上收一级”、
污染源“下放一级”管理体制和环境空气质量
自动监测站（以下简称空气站）TO（转让—经
营）模式社会化运营机制。

通过改革，实现了环境质量管理由“考核
谁、谁出数”到“谁考核、谁出数”的转变，让
市、县两级主要精力由应付省级考核转为加
强污染源监管，调动了各市监管排污单位改
善环境质量的积极性，从而避免了不正当的
行政干预，提高了监测数据的公信力。

而空气站运营实行的“现有设备有偿转
让、专业队伍运营维护、专业机构移动比对、
环保部门质控考核、政府购买合格数据”的新
模式，与单纯的第三方运营模式不同，TO 模
式下政府部门把空气站完全转让给第三方运
营公司，实行专业化、社会化运营管理。从
此，全省 17 市环境空气质量的好与坏，不再
由环保部门“自说自话”。改革后，全省空气
站运行成本（含设备更新）降低了 15%，设备
运行率和数据准确率均达到 90%以上。

如果说行政干预倒逼了监测体制机制的
改革，企业环保数据造假，则催出了技术反制
和创新。

“解决了行政干预问题，地方政府没有其
他路可走，只能使尽浑身解数强化环境治理，
改善环境质量，因而对排污企业的环保要求
日趋严格，一些企业便铤而走险，费尽心机弄
虚作假。这既有企业逐利心切、逃避监管的
因素，也源于监测设施自身存在的漏洞，为造
假提供了可乘之机。”张庆伟对记者说。

为避免不法企业在自动监测设备上动手
脚，确保设备正常运行，山东省环保厅依托原
有的污染源监控系统，采用物联网等科技手
段，对自动监测设备、数据采集传输仪和监控
软件升级改造，创新研发了自动监测设备动
态管控系统，实现了信息采集、监控指标、设
备标准、监控平台的“四个统一”和自动监测
设备工作参数、运行状态、监测数据的“三同
时”监控。

“这套系统可以自动保存监测设备工作
参数、运行状态异常情况日志，以备环境执法
人员查询，并与门禁抓拍系统对接，参数一旦
异常改动可进行拍照和取证，将取证信息上
传至环境监控中心平台。同时，系统还固定
了监测设备的关键参数，清除了关键数据的

修改功能。”山东省环境信息与监控中心污染
源监控室主任石敬华说，这套系统可谓是不
法企业植入造假软件或擅自修改工作参数的

“克星”，有效封堵了造假“后门”。
实践证明，动态管控系统有效切断了修

改参数等软件造假途径，大大提高了污染源
自动监测数据质量和监管效率，也推动了自
动在线监测设备生产厂家不断提升设备的安
全性和稳定性。

创新无止境，监管须到位。切断企业造
假路径后，山东省又将目光瞄向了监测市场。

山东省规定，环境自动监测设备运营单
位弄虚作假的，由环保部门扣除当年自动监
测设备运行补助费，解除运营合同，取消其在
山东境内的运营资格，并建议环境保护部对
其进行相应处罚。

为从源头上清除设备造假隐患，2015 年
3 月初，山东省环保厅开展了为期 3 个月的污
染源自动监测专项整治行动，全面清理具有
造假功能缺陷的自动监测设备被列为行动首
要内容。

整治行动期间，山东省 17 家主流环境监
测设备商向社会作出公开承诺，今后在山东
省销售的产品，不具有造假功能；保证不为使
用方提供数据造假软、硬件；如有违背，自愿
退出山东省环保市场，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如今，山东省已完成 1690 余个站点动态
管控系统的安装，共涉及自动监测设备品牌
69个、型号 100余种。

一系列环环相扣的创新举措，从各层面
消除了监测造假隐患，保障了监测数据的真
实可靠。

今年 5 月 16 日，山东省环保厅出台文件，
决定应用污染源自动监测数据查处企业超标
排污违法行为。今后，一旦通过自动监控系
统发现企业排放超标，省环保厅将立即组织
环境信息与监控中心等单位开展现场调查、
监测、取证，在证据链明晰的情况下，即可对
排污单位实施行政处罚。

在利益诱惑面前，仅有日常监管和技术
管控是不够的，还必须通过现场执法检查严
厉“打假”，把违法企业和不法分子打狠打痛，
打到不敢造假。

“打假”必先“识假”。通过多年的“打假”
实践，他们不仅发现了常见的两大类 10 多种
造假手段，还总结出查处监测造假的 3 个步
骤，即前期准备（数据分析）、现场检查（调查
取证）、行政处罚（案件移交）。

其中，数据分析就是通过自动监控系统
审核监测数据，筛选一些关键参数进行横向、
纵向比较分析，找出数据间逻辑性的不一致，
锁定存在问题的企业。

石敬华打开电脑，找出一些数据分析图
表，向记者介绍：“比如这两家企业，窑尾烟温
和氧含量呈现非常规律的波动，夜里和白天
的反差非常明显。这些参数都与污染物浓度
存在逻辑关系，据此可判断其存在造假嫌疑，
在随后的检查中，将列为检查重点。”

有的放矢，还不能走漏风声、打草惊蛇。
为此，山东省采用了不打招呼不通知、一竿子
插到底的独立调查模式，成为现场执法检查、
打击监测造假的“撒手锏”。

通过多次检查，石敬华和同事们总结出了
检查弄虚作假的四字要诀，即快、准、细、狠。

所谓“快”，即第一时间达到预定检查点
位 开 展 比 对 监 测 ，固 定 稍 纵 即 逝 的 证 据 ；

“准”，即通过比对监测确定自动监测数据准
不准，如果不准说明自动监测设备准有问题；

“细”，即详细检查采样探头和管路，逐一核对
几十甚至上百个设备参数等；“狠”，即对弄虚
作假行为一查到底，绝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石敬华还记得，查处费县圣凯热电有限

公司监测造假案可谓一波三折。当时，执法
车辆刚进入厂区没多远，就被设置在道路中
间的 4 个隔离桩挡住了去路。无奈之下，执
法人员只能下车步行，携带着检测仪器奔跑
了 5分钟才到达监测站房。

现场调阅数据发现，SO2 浓度在执法人
员进厂后大幅升高，与进厂前上传省监控平
台数据差距很大。有着丰富经验的执法人员
敏锐地意识到，企业可能存在作假行为，但由
于受到路障阻碍错过最佳调查时机，未能查
实具体造假途径。检查组决定暂且“鸣金收
兵”。

次日下午，检查组再次对圣凯热电突击
检查。这次进厂前，检查组事先进行分工，兵
分两路，先由一名执法人员设法提前进入站
房，其余人员再进厂检查。

提前进入站房的执法人员发现，自动监
测设备数据与工控机、上传省监控平台的数
据不一致，其中自动监测设备数据 SO2 浓度
为 1988mg/m3，工 控 机 和 上 传 省 监 控 平 台
SO2 浓度为 115mg/m3。然而，当厂外执法人
员进厂检查时，工控机 SO2数据瞬间“变脸”，
变得与监测设备数据基本一致。此外，这家
企业监测数据还存在突变的现象，5 分钟以
前，SO2浓度基本在 170 mg/m3上下徘徊，5 分
钟以后，SO2浓度一下子激增到 1800 mg/m3。

经仔细排查，发现圣凯热电私自改造信
号线，在 DCS（分布控制系统）中安装数据模
拟软件，通过模拟软件远程操控工控机的信
号数据，干扰自动监控设备正常运行。执法
人 员 马 上 进 行 证 据 固 定 ，并 向 公 安 机 关 移
交。最终，企业及相关责任人被依法处罚。

为有力震慑监测造假行为，山东省积极
探索环保检察公安联动机制。早在 2010 年，
省检察院、省公安厅、省环保厅就联合下发了

《关于印发〈关于办理破坏污染源自动监控设
施案件若干问题座谈会纪要〉的通知》，明确
了 3 部门办理破坏监控设施案件的工作机
制。

针对单纯处罚企业整体震慑效果弱、罚
款惩戒力度不足的问题，3 部门多次协商，明
确了自动监测数据弄虚作假案件的移交条
件，在对企业进行行政处罚的基础上对相关
责任人实施行政拘留，实现了“既处罚企业又
处罚人”。

“打击数据造假从罚款到罚人，从处罚企
业整体到追究具体责任人，给予 5 天~15 天的
行政拘留虽然天数不多，但是对个人名誉造
成的影响却不小，再想造假就得好好掂量掂
量了。可以说，案件的移交对数据造假企业
和具体实施者产生了明显的震慑作用，属于
提前与新《环境保护法》接轨，开创了全国监
测数据造假案件处罚的先河。”张庆伟说。

夜间突袭屡立奇功，让监测设备生产商不敢“开后门”，运营商
不敢“闭只眼”，排污单位不敢“动手脚”

图为独立调查组执法人员向企业负责人详细了解治污工艺。 董若义摄

图为夜查期间，监控执法人员在几十米高的烟囱监
测平台上采样监测。 董若义摄

午夜轻骑兵

采 用 不 打 招 呼 不 通
知、一竿子插到底的独立
调查模式，发现监测造假
立即向公安移交

打假“撒手锏”

率先改革体制机制，
实 行 环 境 质 量“ 上 收 一
级”、污染源“下放一级”
管理，避免行政干预

胆气与底气

研发动态管控系统，
实现自动监测设备“三同
时”监控，切断软件造假
路径，设备异常自动报警

技术的反制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1月~9月

转变


